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学习体会

                             吕艳斌

                         2018年8月





目录

一．新规范适用范围及主要修订内容

二．新规范部分内容学习



一．新规范适用范围及主要修订内容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2015应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2013配套使用。

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2015应与《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配套使用。

3. 施工过程控制的内容依照GB50666执行，设计、施

工、监理均应遵守。



① 删除了部分施工过程控制内容。

② 增加了检验批容量放大规定。

③ 加强了对工具式模板及高大模板的验收要求。

④ 增加了成型钢筋等钢筋应用新技术的验收规定。

⑤ 完善了预拌混凝土的进场验收规定。

⑥ 完善了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规定。

⑦ 增加了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的实体检验要求。

⑧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中增加了回弹-取芯法。

4. 新规范修订内容



二．新规范部分内容学习



一．《规范》编制目的：

    ①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②统一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③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二．《规范》适用范围：

    ①建筑工程混凝土结构工程，包括：现浇混凝土结

构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②地基基础中的混凝土基础子分部、主体结构中的

型钢混凝土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子分部中

的模板、钢筋、预应力、混凝土分项工程可按本规范验

收。

第一章  总则



③ 不适用于轻骨料混凝土及特殊混凝土。

Ø轻骨料混凝土：表观密度≤1950kg/m3

    如：陶粒混凝土、煤矸石混凝土等。

    《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 《轻骨料

混凝土技术规程》JGJ51

Ø特殊混凝土：耐酸、耐碱、耐油、耐热、耐磨、防辐

射混凝土等。

第一章  总则



第3章 基本规定







模板分项仅作为施工安
全管控的要求，不再作
为混凝土子分部验收的
内容



Ø 获得认证的产品，或；

Ø 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的产品。

Ø 当上述两个条件都满足时，检验批容量可且仅可

扩大一倍。当扩大批后的检验出现一次不合格情况时，

应按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收，并不得再次扩大

检验批容量。

1. 增加了检验批容量放大的规定（规范3.0.7条）。

第3章 基本规定

不建议采用



2. 增加了同一项目多个单位工程材料统一验收的规定

（规范3.0.8条）。

Ø 属于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对

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

可统一划分检验批进行验收。

第3章 基本规定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1. 明确了模板工程方案的编审要求（规范4.1.1条）。

Ø 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方案。爬升式模板工程、工具

式模板工程及高大模板支架工程的施工方案，应按

有关规定进行技术论证。

Ø 条文解释中明确了方案内容：

① 模板及支架的类型；

② 模板及支架的材料要求；

③ 模板及支架的计算书和施工图；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台模等整体拆
装、重复周转
使用的模板



Ø 条文解释中明确了方案内容：

④ 模板及支架安装、拆除相关技术措施；

⑤ 施工安全和应急措施；

⑥ 文明施工、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⑦ 《杭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模板支撑系统安

全管理的通知》规定的方案其他内容：编制依据、

工程概况、施工工序、施工工艺、劳动力组织。

Ø 杭州市文件规定：方案编制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构
件

截面
尺寸

（mm）

净高度
（mm）

跨度
（mm）

梁侧立
杆横距
(mm)

梁底
增加
立杆

立杆
纵距
(mm)

立杆
步距
(mm)

竖向
剪刀
撑

梁 700×700 4000 8000 1100 1 800 1800
四周

满布，
中间
每四
跨设
置一
道，
上下
贯通

梁 450×800 4000 8000 800 0 800 1800

板 180 4520 4200 800 / 800 1800

方案、细则中必须列出梁板尺寸表



集中线荷载20kN/m及以上：

对地下室顶板框架梁、转换层梁应引起重视：

混凝土自重

梁钢筋自重1.5kN/m3，合计25.5kN/m3

若梁高1.2m、宽0.70m，则线荷载为

1.2×0.70×25.5=21.42kN/m

3
c /24 mkN

高度重视地下室顶班、转换层超限情况



Ø 杭州市文件规定：超限工程（跨度≥18m，高度

≥8m按层高计算、集中荷载≥15kN/m2，线荷载

≥20kN/m）以及单点集中荷载大于700kg的，不得

使用扣件式钢管支模架。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u 钢管扣件支模架的设计要求：

• 钢管和扣件搭设的支架宜采用中心传力方

式——立杆顶端插入可调托座；



u 钢管扣件支模架的设计要求：

② 采用直角扣件传至立杆的，为偏心受力，

偏心距53mm，设计时应按不小于50mm
的偏心距进行承载力计算，高大支模架按

≥100mm的偏心距进行承载力计算。



u 新省标对钢管扣件支模架的设计计算要求：

Ø单根立杆轴力标准值不宜大于12kN,高大模

板支架单根立杆轴力标准值不宜大于10kN。

Ø2018省标5.4.2条文解释：根据试验及相关

资料，当直角扣件的拧紧力矩达40～
65N·m时，单扣件在12kN的荷载下会滑动，

双扣件在20kN的荷载下会滑动。

 



3. 强化了模板及支架材料的进场验收要求（规范

4.2.1条）。

Ø 模板及支架用材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和施工方案的规定。进场时应抽样检验模板和支架

材料的外观、规格和尺寸。

Ø 检查方法（条文解释）：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

检查，尺量检查。

Ø 检查数量：参照GB50300-2013的第3.0.9条，见下

表：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检验批最小抽样数量

检验批的容量 最小抽样数量 检验批的容量 最小抽样数量

2～15 2 151 ～ 280 13

16～25 3 281 ～ 500 20

26～90 5 501 ～ 1200 32

91～150 8 1201 ～ 3200 50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1. 钢管：

① 48.3×3.6：外径±0.5mm，壁厚±10%t；

② 48×3.5，壁厚不得小于3.0mm。

u 严禁使用打孔的钢管。

u 锈蚀深度＜0.18mm。

 

2017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扣件钢管模板
支架技术规程》（DB33/T1035）



2. 可调托撑：

① 受压极限承载力≥50kN。

② 尺寸要求：

150mm≥a≥110mm
b≥90mm
h≥30mm
t≥5mm

③ 可调底座的长、宽≥150mm，厚度≥5mm。



Ø 杭州市对钢管、扣件的进场验收和资料管理规定：

① 施工及租赁单位共同对钢管、扣件质量和安全负责。

② 租赁单位必须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并应向施工单位

提供所出租构配件的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产品合

格证、质量检验报告等有关质量证明材料。

③ 施工单位应建立构配件使用管理台帐，记录来源、

数量、使用次数、使用部位和质量检验等情况。

④ 施工及租赁单位应严格维护保养及报废制度。



Ø 4.2.2搭设管理：按方案与标准执行，杭州市要求：

1. 搭设作业人员应持有特种作业（架子工）证书，

且特种作业人员数量应满足需要，并按规定体检，

安全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2. 普通模板支撑体系严禁使用木、竹等材料搭设；

严禁钢管扣件和工具式脚手架混合搭设。

3. 模板支撑搭设前，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

对现场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交底应详细说明选用的材料、工艺参数、构造要

求、工艺流程、作业要点、安全措施等。



Ø GB50666关于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撑架的构造要求 ：

Ø模板支架四周应满布竖向剪刀撑，中间每隔四排

立杆设置一道纵、横向竖向剪刀撑，由底至顶连

续设置。 



项次 检查项目
安装扣件数量

（个）
抽检数

量（个）
允许的不
合格数

1

连接立杆与纵
（横）向水平杆或
剪刀撑的扣件；接
长立杆、纵向水平
杆或剪刀撑的扣件

51～90
91～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1201～3200

5
8
13
20
32
50

0
1
1
2
3
5

2

连接横向水平杆
与纵向水平杆的扣
件（非主节点处）

51～90
91～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1201～3200

5
8
13
20
32
50

1
2
3
5
7
10

3.拧紧力矩检查：40—65N·m



4. 搭设高度，省标有新规定：模板支架底到新浇筑混
凝土结构上表面的距离。

5. 搭设高度超过4m时应高度重视！

① 计算时应进行稳定系数折减。

② 柱、墙板与梁板应分二次浇筑。

③ 应设置水平和竖向剪刀撑：
Ø 四边满布，中间每隔5-8m设置一道纵、横向竖向剪

刀撑。
Ø 四边与中间每隔4排立杆从顶层开始向下每隔2步设

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Ø 超过8m时，扫地杆应设置水平剪刀撑。 



6. 2018省标构造要求：

① 立杆的纵横杆距离不应大于1200㎜，超限

工程不应大于900㎜（国标为1500㎜）。

② 底层步距≤1.8m，高大支模架步距不宜超过

1.5m。 

Ø立杆间距允许偏差：梁下立杆≤50mm,板下立杆

≤100mm；垂直度偏差小于等于1/200。

Ø水平杆间距允许偏差：≤50mm。



2. 4.1.3条：删除模板、支架拆除的内容，要求符合

GB50666的规定。

构件类型 构件跨度（m）
到达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百分

率（%）

板

≤2 ≥50

＞2， ≤8 ≥75

＞8 ≥100

梁、拱、壳
≤8 ≥75

＞8 ≥100

悬臂结构 ≥100



杭州市文件关于拆模的规定：

模板支撑系统拆除前，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应核

查混凝土试块强度报告，浇筑混凝土达到拆模强度后方

可拆除，并履行拆模审批签字手续。 



4. 增加了对模板隔离剂的验收要求（4.2.6条）。

Ø 隔离剂的品种和刷涂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

隔离剂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及装饰施工；不得沾污钢

筋、预应力筋、预埋件和混凝土接槎处；不得对环

境造成污染。

Ø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刷涂记录）。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5. 强化了后浇带模板及支架的独立设置要求（规范

4.2.3条）。

Ø 后浇带处的模板及支架应独立设置。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6. 明确了土层上安装模板及支架的要求（4.2.4条）。

Ø 土层应坚实、平整，承载力符合施工方案要求。

Ø 应有防水、排水措施。

Ø 支架竖杆下应有底座或垫板。

Ø 检查方法：检查土层密实度检测报告、土层承载力

验算或现场检测报告。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7. 明确模板起拱按照GB50666执行（4.2.7条）。

Ø 跨度≥4米时起拱，起拱高度为跨度的1～3‰（木模

取大值，钢模取小值）。

Ø 起拱不得减少构件截面高度。

Ø 跨度大于18米时，全数检查，其余抽查10%。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Ø 4.2.9条预埋件、预留孔洞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Ø 4.2.9条预埋件、预留孔洞

结构水平基
准线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Ø 4.2.9条预埋件、预留孔洞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Ø 4.2.9条预埋件、预留孔洞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Ø 4.2.9条预埋件、预留孔洞



8. 调整了层高垂直度等现浇混凝土模板安装的允许偏

差限值，增加了楼梯相邻踏步模板高差的验收内容

（4.2.10，见下表）。

Ø 条文解释明确过大偏差不应超过允许偏差的1.5倍。

第4章 模板分项工程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5 尺量检查

底模上表面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检查

截面

内部尺

寸

基础 ±10 尺量检查

柱、墙、梁 ±5（+4，-5） 尺量检查

楼梯相邻踏步高差 ±5 尺量检查

层高

垂直度

≤5m 8（6）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检查

>5m 10（8）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检查

相邻两板表面高低差 2 尺量检查

表面平整度 5 2m靠尺和塞尺检查

表4.2.10 现浇结构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扩大验收批的问题



5.2.1钢筋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抽取试件作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

验结果必须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

确定。

•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钢筋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若有关标
准中只有对产品出厂检验的规定，则在进场检验时，批量应
按下列情况确定：

① 对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筋，当一次进场的数

量大于该产品的出厂检验批量时，应划分为若干个出厂检验

批量，按出厂检验的抽样方案执行；

② 对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筋，当一次进场的数

量小于或等于该产品的出厂检验批量时，应作为一个检验批

量，然后按出厂检验的抽样方案执行。

③ 对不同时间进场的同批钢筋，当确有可靠依据时，可按一次

进场的钢筋处理。



1. 增加了成型钢筋等新技术的验收规定（5.2.2）。

Ø 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作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伸长率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Ø 对由热轧钢筋制成的成型钢筋，当有施工方或监理方

的代表驻厂监督加工过程，并提供原材钢筋力学性能第三

方检验报告时，可仅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Ø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

型钢筋，不超过30t为一批，每批中每种钢筋牌号、规格

均至少抽取1个钢筋试件，总数不应少于3个。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1. 增加了成型钢筋等新技术的验收规定（5.2.2条文解

释）。

Ø 钢筋焊接网，进场时应按《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JGJ114）规定进场弯曲、抗剪项目的检验。

Ø 强度检验前，应先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1. 增加了成型钢筋等新技术的验收规定（5.2.2条文解

释）。

牌号、规格数量 抽样试验数量 合格判定标准

3种以上牌号、规格
每种牌号、规格均抽1

个
所有试件均应合格

2种钢筋牌号、规格
3个试件中有2个相同，
下一批改变相同的牌

号、规格

相同牌号规格的2个
试件取平均值判定，

另1个必须合格

1种钢筋牌号、规格 取3个试件
按检验结果平均值判

定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5.2.3 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

撑构件（含梯段）中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

HRB335E、HRB400E、HRB500E、HRBF335E、HRBF400E

或HRBF500E钢筋，其强度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的实

测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抗震型钢筋



①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

应小于1.25；

②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

应大于1.30；

③ 钢筋的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不应小于9%。

④ 检查数量：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

定。

⑤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
测值与屈服强度实
测值的比值≥ 1.25
（强屈比）;

• 钢筋的屈服强度实
测值与强度标准值
的比值≤1.30（超
屈比）。

• 最大总伸长率≥9%

一、二、三级抗震等级框
架结构纵向受力钢筋：



2. 明确了抗震钢筋的使用范围（5.2.3及条文解释）。

Ø 带E钢筋是专门为满足本条性能要求生产的钢筋。

Ø 当建筑中其他构件需要应用牌号带E钢筋时，则建筑

中所有斜撑构件均应满足本条规定；对不做受力斜撑构件

使用的简支预制楼梯，可不做要求。

Ø 剪力墙及其连梁与边缘构件、筒体、楼板、基础不属

于本条规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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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1499.2-2018的规定



新版1499.2-2018的规定

老标准为
7%



新版1499.2-2018的规定



新版1499.2-2018的规定



3. 增加了钢筋连接套筒、锚固板、预埋件的进场验收要

求（5.2.6及条文解释）。

Ø 钢筋机械连接套筒、钢筋锚固板以及预埋件等外观质

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163;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256。

Ø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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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螺纹套筒丝规

直螺纹套筒直螺纹套筒



4. 明确了不同牌号钢筋弯折时的弯弧内径要求（5.3.1及

条文解释）。

Ø HPB钢筋，≥2.5D。

Ø HRB335、400, ≥4D。

Ø HRB500, 直径28mm及以下时，≥6D；大于28mm时

≥7D 。
Ø 箍筋弯折处应≥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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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钢筋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光圆钢

筋作180°弯钩时，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直径

的3倍。

5.3.3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不应小

于135 °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10倍。



5. 明确了箍筋末端弯钩的设置要求（5.3.3及条文解释）。

Ø 圆形箍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其受拉锚固长度，且两

末端均应做不小于135 °的弯钩，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

小于箍筋直径的10倍。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6. 强化了盘卷钢筋调直后进行力学性能试验与重量偏

差检验的要求（5.3.4及条文解释）。

Ø 取5个试件，先对3个进行重量偏差检验，再取其中

的2个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Ø 检验数量30t为一批，每批取3个试件。

Ø 调直后重量偏差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复验。

Ø 采用无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调直的钢筋，可不进行

本条规定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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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卷钢筋和直条钢筋调直后的断后伸长率、
重量负偏差要求 



7. 调整了钢筋加工尺寸的偏差控制要求（5.3.5及条文

解释），5.2.5条中对于成型钢筋的尺寸偏差检查也执

行本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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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允许偏差（mm）

受力钢筋沿长度方向净尺寸 ±10

弯起钢筋的弯折位置 ±20

箍筋外廓尺寸 ±5
构件截面尺寸减
去2倍保护层厚度



8. 增加了钢筋机械连接的螺栓拧紧力矩检查要求

（5.4.3及条文解释）。

Ø 拧紧扭矩值不合格数超过被校核接头数的5％时，应

重新拧紧全部接头，直到合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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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直
径(mm)

≤16 18～20 22～25 28～32 36～40

拧紧力
矩(N·m)

100 200 260 32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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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强化了钢筋安装的质量控制要求（5.5.3及条文解

释）。

Ø 提高了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合格点率要求，要求≥90%

Ø 增加了钢筋锚固长度的检查要求，负偏差不得超过

20mm。

第5章 钢筋分项工程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绑扎钢筋网
长、宽 ±10 尺量

网眼尺寸 ±20 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偏差值

绑扎钢筋骨架
长 ±10 尺量

宽、高 ±5 尺量

纵向受力钢筋

锚固长度 -20 尺量

间距 ±10 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
取最大偏差值排距 ±5

纵向受力钢筋、
箍筋的混凝土保

护层厚度

基础 ±10 尺量

柱、梁 ±5 尺量

板、墙、壳 ±3 尺量

绑扎箍筋、横向钢筋间距 ±20 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偏差值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尺量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水平高差 +3，0 塞尺量测



第7章 混凝土分项工程



1. 7.1.1条明确划入同一检验批的混凝土，施工持续时

间不宜超过3个月。

2. 7.1.1条规定，混凝土强度可采用28天或设计规定龄

期（60d，90d）的标养试块。

3. 7.1.2对C60以下混凝土，采用非标试块时，明确应

乘以折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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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 100mm    换算系数：0.95
200× 200 × 200mm    换算系数：1.05



4. 增加了大批量、连续生产的混凝土基本性能试验报告

的要求（7.1.5条）

Ø 大批量、连续生产的同一配合比混凝土，混凝土制备

生产方应提供基本性能试验报告。

Ø 说明：基本性能试验报告有：稠度、凝结时间、坍落

度经时损失、泌水与压力泌水、表观密度、含气量、抗压

强度等基本性能，设计有要求时，还应提供其他基本性能。

Ø 大批量、连续生产一般指同一项目同一配合比混凝土

生产量为2000m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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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砼原材料检验批扩大，仅限于水泥与外加剂（7.1.7条）

6. 明确了水泥的质量证明文件内容：产品合格证、有效

的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 （7.2.1条及条文解释，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7. 7.2.2条明确了混凝土外加剂：

Ø 质量证明文件内容：产品合格证、有效的型式检验报

告、出厂检验报告；

Ø 检验数量要求：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性能、同

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外加剂，不超过50t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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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2.3条明确了混凝土矿物掺合料：

Ø 质量证明文件内容：产品合格证、有效的型式检验报

告、出厂检验报告；

Ø 检验数量要求：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技术指标、

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矿物掺合料：

Ø 粉煤灰、石灰石粉、磷渣粉、钢铁渣粉≤200t为一批。

Ø 粒化高炉矿渣粉和复合矿物掺合料≤500t为一批。

Ø 沸石粉≤120t为一批。

Ø 硅灰≤30t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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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2.4条明确了粗、细骨料验收应符合JGJ52的规定；

海砂应符合JGJ206的规定；再生骨料应符合GB/T25177、

GB/T25176的规定：

Ø 常规砂、石料按400m3或600t为一批验收。

Ø C60以上混凝土应进行粗骨料强度试验。

Ø 砂应注意氯离子含量控制，海砂还应注意贝壳含量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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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骨料的强度检测

       压碎指标值试验：

       m0：试样重量

       m1：压碎后的筛余重量

%100
0

10





m
mmn



10.明确了预拌混凝土质量证明资料要求(7.3.1条文解释)。
Ø 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

Ø 混凝土质量合格证；

Ø 强度检验报告；

Ø 混凝土运输单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资料。

Ø 大批量混凝土的基本性能检验报告（7.1.5）。

Ø 预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的检验报

告在生产企业存档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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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砼供货单位  检验批代表数量（m3）  

交货检验内容

序号
交货检验
时间（时 

分）

车牌号
（车号）

砼外观检
验

设计坍落
度（mm）

实测坍落
度(mm)

交货检验试块留
置数量（组）

备注

        

        

处理
意见

 

施工单位签证： 监理单位签证：

杭建监总[2016]27号文件
预拌混凝土交货检验记录

交货检验日期：                                            发货单编号：



11.增加了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和碱总含量的检查要求

（7.3.3）。

Ø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和碱总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规定（3.5.3条）和

设计要求。

Ø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检查不应少于1次。

Ø 检验方法：检查原材料试验报告和氯离子、碱的总含

量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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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以上砼≤0.15%；在
三b环境下≤0.1% 不超过3kg/m3



12.增加了首次使用的砼开盘鉴定要求（7.3.4及解释）。

Ø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检查不少于1次。

Ø 检验方法：检查开盘鉴定资料和强度试验报告。

Ø 开盘鉴定资料：混凝土原材料检验报告；混凝土配合

比通知单；强度试验报告；配合比设计所要求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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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15%，矿粉≤20%

骨胶比≥4.4，否则采用更高强度等级的水
泥，C45应采用52.5水泥

砂率≤40%

用水量≤180kg/m3



板类构件
不宜使用



骨胶比：
（980+709）÷
（9.14+46+40+381）
＝1689÷476.14
＝3.55
＜4.4
水泥用量过大，易开
裂，宜使用52.5水
泥



砂率≤40%：避免石
子用量偏少，混凝土
抵抗收缩的稳定性差

709÷（980+709）
＝42%
＞40%，用砂过多，
且为碎屑，易开裂



13.增加了混凝土拌合物稠度的检查要求（7.3.5及解释）。

Ø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应满足施工方案要求。

Ø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100盘且不超过

100m3时，取样不应少于1次；不足100盘不少于1次；连

续浇筑超过1000m3时，每200m3取样1次。

Ø 检验方法：检查稠度抽样检验记录。

Ø 说明：混凝土坍落度大于220mm时进行上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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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混凝土试块取样要求不变（7.4.1条及解释）。

Ø 每拌制100盘但不超过100m3的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

样不得少于一次；

Ø 每工作班不超过100盘时，取样不得少于1次；

Ø 连续浇筑超过1000m3时，同配合比的混凝土每200m3取

样不得少于一次；

Ø 每一楼层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15.第7.4.3条规定，应做好《混凝土养护记录》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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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了现浇结构质量验收要求（8.1.1）：

Ø 应在拆模后，混凝土表面未修整和装饰前进行，并做

好记录。

Ø 已经隐蔽的不可直接观察和测量的内容，可检查隐蔽

工程验收记录。（例如：地下室外墙厚度、施工缝处

理等）

Ø 修整或返工的结构构件或部位应有实施前后的文字及

图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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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了现浇结构外观质量缺陷的定义（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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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
裹而外露

纵向受力钢筋
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
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浆而
形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
部位有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
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
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
部位有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
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
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
部位有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
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纵向受力钢筋
有疏松

其他钢筋有少量
疏松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
面延伸至混凝土
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
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
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
能的裂缝

连接部
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
土有缺陷及连接
钢筋、连接件松
动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
传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
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
陷

外形缺
陷

缺棱掉角、棱角
不直、翘曲不平、
飞边凸肋

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影
响使用功能或装饰效
果的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形
缺陷

外表缺
陷

构件表面麻面、
掉皮、起砂、沾
污等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
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外
表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
缺陷



2. 明确了装配式结构的现浇部分的外观质量、位置偏差、

尺寸偏差验收应符合本章要求（8.1.3） 。

3. 明确了严重缺陷的处理程序（8.2.1）：

Ø 外观质量的严重缺陷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

经监理认可后处理；

Ø 裂缝或连接部位的严重缺陷或其他影响结构安全的严

重缺陷，技术处理方案应经设计单位认可。

Ø 处理的部位应重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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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确了一般缺陷的处理程序（8.2.2）：

Ø 一般缺陷由施工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

Ø 处理的部位应重新验收。

5. 明确了位置和尺寸偏差处理的基本要求（8.3.1）：

Ø 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或安装、使用功

能的部位，由施工单位提出处理方案，经监理、设计

认可后处理。

Ø 对处理的部位应重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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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了现浇结构尺寸偏差要求（8.3.2）。

现浇结构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轴线位

置

整体基础 15 经纬仪及尺量检查

独立基础 10 经纬仪及尺量检查

柱、墙、梁 8（剪力墙：5） 尺量检查

垂直度

层高≤6m 10 （层高≤5m,8）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层高＞6m 12 （层高＞5m,10）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全高（H）≤300m
H/30000+20 （H/1000

且≤30mm ） 经纬仪、尺量

全高（H）＞300m H/10000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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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整了现浇结构尺寸偏差要求（8.3.2）。

现浇结构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标高
层高 ±1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全高 ±3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截面尺

寸

整体基础 +15，-10（+8，-5） 尺量检查

独立基础 +12，-5（+8，-5） 尺量检查

梁、柱 +12，-5（+8，-5） 尺量检查

板、墙 +10，-5（+8，-5） 尺量检查

楼梯相邻踏步高差 ±6（老版无） 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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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电梯井

洞

中心位置
10（25，原规范垂直度控

制值删除）
尺量检查

长、宽尺寸 +25，0 尺量检查

表面平整度 8 2m靠尺及塞尺检查

预埋件

中心位

置

预埋板 10 尺量检查

预埋螺栓 5 尺量检查

预埋管 5 尺量检查

其他 10（老版无） 尺量检查

预留洞、孔中心线位置 15 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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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整了现浇设备基础偏差要求（8.3.3）。

现浇设备基础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坐标位置 20 经纬仪及尺量检查

不同平面标高 0，-2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检查

平面外形尺寸 ±20 尺量检查

凸台上平面外形尺寸 0，-20 尺量检查

凹槽尺寸 +20，0 尺量检查

平面

水平

度

每米 5 水平尺，塞尺检查

全长 1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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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垂直

度

每米 5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检查

全高 10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检查

预埋

地脚

螺栓

中心位置 2 尺量检查

顶标高 +20，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检查

中心距 ±2 尺量检查

垂直度 5 吊线、尺量检查

预埋

地脚

螺栓

孔

中心线位置 10 尺量检查

截面尺寸 +20，0 尺量检查

深度 +20，0 尺量检查

垂直度 10 吊线、尺量检查

现浇设备基础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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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设备基础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2）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预埋

活动

地脚

螺栓

锚板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检查

标高 +20，0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检查

带槽锚板平整度 5 钢尺、塞尺检查

带螺纹孔锚板平整

度
2 钢尺、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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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



1. 结构实体检验内容增加（10.1.1）：

Ø 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

Ø 施工单位应编制《结构实体检验专项方案》经监理批

准后实施。

Ø 除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外的检验项目，应经有相应资

质的检测机构完成。

Ø 装配式结构的位置与尺寸偏差实体检验同现浇结构。

砼强度、保护层厚度，按下列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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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接预制构件的后浇混凝土结构，同现浇混凝土结构。

② 进场时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部分同现浇混

凝土结构。

③ 进场时按批次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部分，可

不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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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了回弹-取芯检验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的方法

（10.1.2、附录D）：

Ø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检验，检

验方法宜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当未取得同条件养护

试件强度或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检验不符合要求时，可采

用回弹-取芯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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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

Ø D.0.1 回弹构件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同一强度等级的柱、梁、墙、板，选取构件最小数量

应符合表D.0.1的规定。

构件总数量 最小抽样数量

20以下

20～150
151 ～280
281 ～500

501 ～1200
1201 ～3200

全数

20
26
40
64

100



② 不宜抽取梁高小于300mm的梁、边长小于300mm的柱。

③ 每个选取构件回弹5个测区回弹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中对单

个构件检测的有关规定。

④ 楼板回弹宜在板底进行。

⑤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砼，应将每个构件5个测区中最小

测区平均回弹值排序，并在最小的3个测区各钻取1个芯

样，直径宜为100mm，且宜≥ 3倍骨料粒径，高度为直径

的0.95～1.05。

⑥ 3个芯样平均值应≥88%设计值；最小值≥80%设计值

测区钢筋较密时，可
取70mm



3. 完善了同条件试块强度检验方法（10.1.2及附录C）

Ø 同条件试块，每连续两层楼取样不应少于1组；每

2000m³不得少于1组；不宜少于10组，不应少于3组。

Ø 600℃·d等效龄期，不应小于14d。日平均温度0℃以

下时不计，冬期施工时可按实际养护温度计算或由施工、

监理共同确定，不再设上限。

Ø 标养试块龄期延长时，等效龄期相应延长。例如：标

养龄期为60天时，等效龄期为1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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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平均温度：可按当地天气预报的最高、最低温度平均。

Ø 同条件试块强度可除以0.88参与评定。

4. 修改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要求：

Ø 非悬挑类梁板构件，抽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

Ø 悬挑梁，抽构件数量的5%且不少于10个；少于10个时，

全检。

Ø 悬挑板，抽构件数量的10%且不少于20个；少于20个时，

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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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规范按梁板构件的总数抽2%，且
不少于5个构件，有悬挑构件时，悬
挑构件不少于抽检构件中的50%



4. 修改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要求：

Ø 选定的梁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全检。

Ø 选定的板类构件，抽不少于6根纵向受力钢筋检查。

Ø 对每根钢筋取有代表性的3点量测，取平均值。

Ø 允许偏差：梁类构件+10，-7mm；板类构件+8,-5mm。

Ø 合格率为90%及以上时，判定合格；不足90%，80%及以

上时，加倍量测，两次总合格率90%及以上时，判定合格。

Ø 不合格点最大偏差不得大于规定值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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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了结构实体位置和尺寸检验规定（10.1.4、附录F）

Ø F.0.1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构件的选取应符合下列

要求：

① 梁、柱应抽查构件数量的1%，且不应少于3件；

② 墙、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1%，且不少于3间；

③ 层高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1%，且不少于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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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了结构实体位置和尺寸检验规定（10.1.4、附录F）

表F.0.2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项目和检验内容

项目 检验内容

柱截面尺寸 选取柱的一边量测柱中部、下部及其他部位共3点取平均值

柱垂直度 沿两个方向分别量测，取较大值。

墙厚 墙身中部量测3点，取平均值；测点间距不应小于1m

梁高
量测一侧边跨中及两个距离支座0.1m处，共3点取平均值；量测值

可取腹板高度加上此处楼板的实测厚度。

板厚

悬挑板取距离支座0.1m处，沿宽度方向取包括中心位置在内的随

机3点取平均值；其他楼板，在同一对角线上量测中间及距离两端

各0.1m处，取3点平均值。

层高
与板厚测点相同，量测板顶至上层楼板板底净高，层高量测值为

净高与板厚之和，取3点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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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了结构实体位置和尺寸检验规定（10.1.4、附录F）

Ø 量测精度至1mm。

Ø 合格率为80%及以上时，判定合格；小于80%，但不小

于70%时，加倍检验，两次总合格率为80%及以上时，判定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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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预应力分项工程



1. 增加了预应力张拉机具及压力表的定期维护和标定

要求。标定期限不应超过半年。（6.1.3及条文解释）

Ø 张拉设备包括：千斤顶、油泵、压力表，应配套标

定、配套使用。

Ø 使用过程中出现反常现象，或检修后，应重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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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应力筋进场验收的相关规定（6.2.1，6.2.2）

Ø 进场检验内容：抗拉强度、伸长率；无粘结预应力钢绞

线的护套厚度、防腐润滑脂量。

Ø 取样数量：

① 钢绞线：同牌号、同规格、同一生产工艺，60t为一批。

②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力学性能同上；护套厚度、防腐

润滑脂量按30t取3个试件。

③ 预应力螺纹钢筋：同普通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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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应力锚具、夹具、连接器进场验收的规定（6.2.3）

Ø 质量证明文件要求：

① 锚具产品质量保证书，内容注明：产品外形尺寸、硬度

范围、适用的预应力筋、生产日期、批次。

②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技术手册，注明：施工参数、锚具最

小间距、张拉时砼强度、局部加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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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应力锚具、夹具、连接器进场验收的规定（6.2.3）

Ø 外观检查：2%且不少于10套。

Ø 硬度检验：3%且不少于5套；夹片式每套取6片。

Ø 静载锚固性能试验：在外观、硬度检验合格的试件中取

样，组装成3套。

Ø 每个检验批锚具不超过2000套，连接器、夹具不超过

5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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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了无粘结预应力筋全封闭防水性能的验收规定

（6.2.4条）。

Ø 处于三a、三b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筋用锚具

系统，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JGJ92的相关规定检验其防水性能，检验结果应符

合该标准的规定。

Ø 检查数量：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锚具系统为一批，

每批抽取3套。

Ø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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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了无粘结预应力筋全封闭防水性能的验收规定

（6.2.4条）。

Ø 三a、三b类环境条件按GB50010:

Ø 三a指：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受除冰

盐影响环境；海风环境。

Ø 三b指：盐渍土环境；受除冰盐影响环境；海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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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道灌浆材料（水泥、外加剂）的验收规定（6.2.5）。

Ø 同第七章，混凝土的相关规定。

6. 严格了预应力筋、管道定位控制点的检查要求。

Ø 检查数量：构件数量的10%，且不少于3个，每个不少

于5处，合格率90%及以上，超差不得大于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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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拉时混凝土强度要求：同条件养护试块（6.4.1条）。

Ø 后张法：按锚具技术手册要求，且≥ 75%设计强度。

Ø 先张法：30MPa。

8. 张拉控制应力（6.4.4及GB50666）。

Ø 应力控制法张拉：实测伸长率与计算值允许偏差±6%

Ø 最大张拉应力：钢绞线：0.8fptk(极限强度标准值）

中强度预应力钢丝：0.75fptk；

预应力螺纹钢筋：0.9fpyk (屈服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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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孔道灌浆的水泥浆质量要求（6.5.2，6.5.3）：

Ø 需检查《水泥浆性能试验报告》，内容包括：3h自由

泌水率宜为0，且应≤1%；氯离子含量≤水泥重量的0.06%。

Ø 需见证水泥浆抗压强度试件，每班一组，每组6个试件，

70.7mm，标养28天，30MPa以上。

10.锚具保护层厚度，一类环境20mm，二a、二b环境50mm，

三a、三b环境80mm。

11.锚具外预应力筋外露长度≥1.5d及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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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
视频文件\中国神级建楼速度：

15天30层楼拎包入
住.f4v



1. 第9.1.1条增加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隐蔽工程验收的内

容：

①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规格、数量、位置；

②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箍筋弯钩的

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等；

③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

分率、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等；

④ 预埋件、预埋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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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2节完善了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规定：

① 预制构件进场需全数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验收记录。

Ø 质量证明文件：产品合格证、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

生产过程的关键验收记录（有驻场监造的）。

Ø 预制构件的钢筋、混凝土原材料、预埋件等检验报告

在预制构件的生产企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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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2节完善了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规定：

② 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进场时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③ 检验数量：同一类型预制构件不超过1000个为一批，

每批随机抽取1个构件。

④ 其他预制构件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的，应由施工单位

或监理单位驻厂监督生产过程；无驻厂监督时，应对其主

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

进行实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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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2节完善了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规定：

⑤ 结构性能检验内容：

Ø 钢筋砼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砼构件：承载力、挠

度、裂缝宽度检验。

Ø 不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砼构件：承载力、挠度、抗

裂检验。

Ø 大型构件（跨度＞18m）及有可靠应用经验的构件

（楼梯、空心板等）：裂缝宽度、抗裂和挠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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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9.2节完善了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规定：

⑥ 预制构件外观缺陷检查标准参照第8章现浇结构分项，

由生产企业处理。

⑦ 9.2.5条文解释规定了预制构件的表面标识：生产单

位、构件型号、生产日期、质量验收标志。必要时可增

加安装的位置与方向、调运过程中的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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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

Ø 浙江省地方标准..\规范及图集\混凝土结构工

程\浙江省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pdf



3. 第9.3节细化了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的要求：

① 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灌浆应饱满、密实，其材

料及连接质量符合《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J355的规定。

Ø 检查数量：符合《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J355的规定。

Ø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灌浆记录及相关检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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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9.3节细化了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的要求：

② 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接头质量符合《钢筋焊接及验

收规程》JGJ18的规定。

Ø 检查数量：符合《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的规定。

Ø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及平行加工试件的检验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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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9.3节细化了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的要求：

③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接头性能和接头质量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的有关规定。

Ø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107的规定确定。

Ø 检验方法：检查机械连接接头质量证明文件；检查钢

筋机械连接施工记录及平行加工试件的检验报告，检验拧

紧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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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9.3节细化了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的要求：

④ 预制构件采用焊接、螺栓连接等连接方式时，其材料

性能及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的相关规定。

Ø 检查数量：按《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的规定确定。

Ø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平行试件的强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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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9.3节细化了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的要求：

⑤ 装配式结构采用现浇混凝土连接构件时，构件连接处

后浇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Ø 检查数量：混凝土试件留置按现浇混凝土执行。

Ø 检查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⑥ 表9.3.9规定了装配式结构构件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和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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